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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们跨国交往的日

益频繁．选择在异国结婚或在本国采用异国结婚形式

的当事人越来越多。如，根据《南方网》2002年12月26日的报

导，一方面，在中国上海，结婚宣誓、交换戒指等仪式已经有了

西化的倾向．婚礼场所也打破了以往分散式管理．而改为集中

提供教堂、宴会厅、婚纱室、新人化妆室、摄影室等各种服务，

2003年元旦．西式教堂婚礼将正式登陆上海；另一方面．在中

国广州．天主教教堂用以为其教徒举行婚礼已有多年的历史．

与上海的商业化教堂婚礼不同，广州的婚礼场所不提供婚纱、

化妆、餐饮等服务。

上述“教堂结婚”，无论结婚当事人属何国籍．均涉及此类

结婚形式在中国内地的法律效力问题：并且．由此引发了中国

驻外国的外交、领事代表机构可否为结婚当事人办理“中国教

堂出具的结婚文件”的公证或认证问题。为此．笔者拟就“教堂

结婚”在中国内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香港、澳门和台湾

地区暂略)的法律效力进行分析，同时，与读者共同探讨“教堂

结婚”文件的公证与领事认证问题。

一、“教堂结婚”不属于中国婚姻法规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

结婚．又称婚姻的成立或者婚姻的缔结．一般是指男女双

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确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

为。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结婚才具有法

律效力。

当然，“教堂结婚”只是属于结婚的一种形式要件。但是．

“教堂结婚”并非中国婚姻法规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想了解婚

姻法规中结婚的形式要件，须从结婚的实质要件谈起。

f一)结婚的实质要件

结婚的实质要件．是指当事人结婚时必须具备和必须禁止

的条件。

1、结婚的必备条件

结婚的必备条件．又称结婚的积极条件．是当事人在结婚

时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

《婚姻法》)的规定，结婚的必备条件有三个：男女双方完全自

愿：男女双方均达到法定婚龄；符合一夫一妻原则。

2、结婚的禁止条件

结婚的禁止条件．又称结婚姻的消极条件．是指当事人结

婚时必须排除的条件。根据《婚姻法》的规定，一定范围内的血

亲关系者和患有特定疾病者禁止结婚。

(1卜一定范围内的血亲关系者禁止结婚

《婚姻法》第7条第1款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

血亲关系的人之间禁止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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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患有特定疾病者禁止结婚

《婚姻法》第7条第2款规定：患有医

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

婚。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三种：

A、患性病未经治愈者禁止结婚；

B、重症精神病患者禁止结婚；

C、重症智力低下患者禁止结婚。

以上是《婚姻法》对结婚的实质要件

所作出的相关规定。与结婚的实质要件同

等重要的是．结婚的形式要件。从结婚的

法律效力角度看。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

可。

(二)结婚的形式要件

结婚的形式要件，又称结婚的程序．

是指当事人结婚时必须履行的手续．是婚

姻取得社会承认的方式．具有非常重要的

公示性和公信性。

1、各国法律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

各国法律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简繁

不一，归结起来主要有如下三种：

(1)结婚登记制

结婚登记制．也称民事登记制．是指

结婚当事人必须到指定的婚姻登记机关

履行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书，其结婚方

可具有法律效力。如中国、日本、法国、保

加利亚等国。均采用这种方式。

(2)结婚仪式制

结婚仪式制．又称教堂仪式制．是指

信奉宗教的结婚当事人必须按其信仰的

宗教教规所要求的仪式举行婚礼。如在印

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徒的结婚只须其长老

证婚即告合法。

(3)登记与仪式结合制

所谓“登记与仪式结合制”．是指结婚

当事人既须到指定的婚姻登记机关履行

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书．又须按其信仰

的宗教教规举行婚礼仪式．其结婚方可具

有法律效力。

2、“教堂结婚”不属于中国婚姻法规

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

在中国，自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婚姻登记条例》

第4条规定：“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结婚的．男女双

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

理结婚登记”；2004年3月29日，民政部出台的《关于贯彻

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条规定：“双方

均为外国人，要求在内地办理结婚登记的．如果当事人能够

出具《婚姻登记条例》规定的相应证件和证明材料以及当事

人本国承认其居民在国外办理结婚登记效力的证明．当事人

工作或生活所在地具有办理涉外婚姻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

应予受理”；《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

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

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

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

综上所述。在中国内地．结婚登记是婚姻成立的唯一合

法程序，或者说，登记是结婚唯一合法的形式要件。“教堂结

婚”不属于中国婚姻法规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敢断言：“教堂结婚”在中国内地绝

对不具有法律效力。

二、“教堂结婚”在中国内地的法律效力问题

如前所述．从中国婚姻法规的角度看．“教堂结婚”不是

合法的结婚形式要件。但是．我们可从国际私法中结婚形式

要件的法律适用上，找出在结婚形式要件方面存在法律冲突

问题的解决办法，从而能够清醒地判断“教堂结婚”在中国内

地的法律效力的两面性．

(一)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

1、依有关“冲突规范”调整结婚形式要件方面的法律冲

突

所谓冲突规范．又称法律选择规范或法律适用规范．是

指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指明某种国际民事关系应

当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

由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

式甚至自然条件方面的不同．各国有关结婚形式要件的立法

差异较大。目前。国际法中尚未出现调整结婚形式要件的统

一实体规范。因而，对结婚形式要件方面的法律冲突．只能

依有关“冲突规范”进行调整。

2、多数国家以“婚姻缔结地法”确定结婚的形式要件

对于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在解决结婚形式要件冲

突方面，传统的“场所支配行为”原则得到普遍接受。因此．

除少数国家。如瑞典和西班牙等国家规定“结婚形式要件适

用结婚当事人本国法”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以“婚姻缔

——币百石i币而系磊厂———————————————————————————————一 万方数据



o。獯黼蕉甄潮蓉§蠹≮渤澳溱-≯曩囊j。秀瑟鬃i穗《薯蠹彝骖镳棼簿t薯0■?簟翻毒8l矮壤霸莲爨缫剿麓鬻黪整《秀豢溪澈霭i孽黪雾簿囊i甏蓬《萋i0嚣。i≯。『{|；|。善。
|誊漕翰鬣、毽j毳髑黼蕊蕾毪甍ti曩薯t女弘毪囊l誊毪曩蔓鼍誊|誊薯}?j{|；¨，≯。蔓童譬蠢。 ÷

；蠹赣瀵赣灞鳓蕊餮镄渤獭镆镶№赣黪蘩|l强i囊警畿ij谚警磐j薯蕞|l≯||蠢|叠
?|潮獭蒸鬣糕褥褥露铺懒麟l萎辫薯骜≯鬻尊鬃誊蕾嚣薯i誊妻誊t薯il曩I ～|i露&鬻灞灏蘸I§镧蛹暌鹳蝴髓鬣鬻慧§萋曩?}；；}、奠曩|一一j |“|-|。

结地法”来确定结婚的形式要件。如，英

国和美国认为：“场所支配行为”原则是

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例外；换句话

说．如结婚形式要件在婚姻缔结地不具

有法律效力．在其他任何地方亦属无效。

中国法律也以“婚姻缔结地法”确定

结婚的形式要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第1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

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

法律”。

(二)中国境外的“教堂结婚”在中国

内地的法律效力

根据上述传统的“场所支配行为”原

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法律冲

突规范．均规定以“婚姻缔结地法”来确

定结婚的形式要件。为此。中国境外的

“教堂结婚”．在中国内地可以产生如下

两种绝然相反的法律效力：

1、如果中国境外的一国法律规章允

许结婚当事人在“教堂结婚”，那么，该

“教堂结婚”将在中国内地具有法律效

力：

2、如若中国境外的一国法律规章不

承认“教堂结婚”的法律效力．那么。该

“教堂结婚”在中国内地同样无效。

(三)中国内地的“教堂结婚”在中国

内地的法律效力

与上述相联系，《婚姻法》规定：“登

记是结婚唯一合法的形式要件”。依婚姻

缔结地法，中国内地的“教堂结婚”在中

国内地不具有法律效力，无论结婚当事

人具有何种籍。

“教堂结婚”在中国内地的法律效力

问题．直接关系到“教堂结婚”文件的公

证与领事认证问题。

三、“教堂结婚”文件的公证与领事

认证问题

(一)公证与领事认证的概念

1、公证

公证．是指国家公证机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证明

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一

种非诉讼活动。

2、领事认证

领事认证，又称外交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构及

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证明文书上，确认公证机构、

相应机构或者认证机构的最后一个签字或者印章属实的活

动。

(二)为在中国内地具有法律效力的“教堂结婚”文件办

理领事认证

根据中国的法律规章．在中国境外进行的且该国法律承

认的“教堂结婚”具有法律效力。为此．中国驻外国的外交或

领事代表机构只可为此类“教堂结婚”文件办理领事认证。

如．美国公民A和B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教堂结

婚”。为在中国内地收养中国儿童，他们持经当地有关机构办

妥公证与认证手续的“教堂结婚”文件等材料．向中国驻旧金

山总领馆申请办理了领事认证。

(三)不为在中国内地无法律效力的”教堂结婚”文件办

理公证或领事认证

根据中国的法律规章．在中国内地进行的或在中国境外

进行且该国法律禁止的“教堂结婚”不具有法律效力。为此．

中国驻外国的外交或领事代表机构不可为此类“教堂结婚”

文件办理公证或领事认证。如。2004年4月21日，中国驻英

国使馆领事部告：近日。两名尼日利亚公民到该馆，要求为其

于2003年2月22日在中国南京MoCHou Lu基督教堂进

行的“教堂结婚”文件出具证明。对此，外交部领事司复告：根

据中国《婚姻法》及《婚姻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结婚登

记须男女双方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两名尼日利亚公民

的“教堂结婚”文件由牧师和见证人签发．非中国婚姻登记机

关出具．这不符合中国有关法律规定，该婚姻在中国无效，使

馆不宜据此为其办理相应的公证文件。

四、结束语

目前．在国际社会中．结婚的形式要件主要有结婚登记、

结婚仪式和登记与仪式结合的三种方式。在一定情况下，部

分国家也采用普通法婚姻方式(又称事实婚姻方式)，如冰

岛、苏格兰、瑞士、奥地利等国以及美国21个州。

随着国际民商事活动日益增多．领事婚姻方式以及与结

婚相关的公证或领事认证也呈增多的趋势。总之．我们应当

共同为健全国家公证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做好预防纷

争、减少诉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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